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

115 年度第 2次約用人員甄選錄取名單公告 

115 年 3 月 27 日第 11505002110 號核簽 

一、 本次甄選錄取名單如下： 

正取 1：應試編號: 「11502-1」 陳○元。 

備取 1: 應試編號: 「11502-2」 林○曄。 

二、 正取人員請於 115 年 4月 13 日(星期一)上午 9時 30 分前至本分署秘書室

(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2段 1號 10 樓)報到。 

三、 正取人員請於報到時繳交下列文件： 

(一) 繳驗國民身分證及學歷證件(正本核對後發還)。 

(二) 最近半年內二吋正面半身相片 1張。 

(三) 中華郵政存摺影本(辦理薪資轉帳作業) 

(四) 體格檢查表正本 (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4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

檢查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) 。 

(五) 其他經指定應繳驗之書表(工作相關專業證照影本)。 

四、正取人員逾時未報到或逾展延期限仍未報到者，即視為放棄，並註銷錄取資

格，一律不得請求保留。因故未能按期報到者，應於公告指定之報到日期前

至本分署秘書室提交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延報到，展延次數以一次為限，展

延日數最長以 5個工作日為限。 

五、備取人員於正取人員進用完畢後，視缺額依成績高低順序進用。備取人員於

115 年 4月 26 日前未獲遞補通知者，備取資格失效。 

六、錄取人員自報到日起試用 2個月，試用期間辦理試用考核 1次，考核成績未

達 80分者為不合格應予終止勞動契約，試用合格者依規定正式僱用之。 


